
附件

钦州市政务数据“聚通用”攻坚行动主要任务分工安排
	序号
	主要任务
	攻坚内容
	责任单位
	时间安排

	1
	打造钦州政务云
	建设完善市云计算中心及电子政务外网，形成自治区、市两级互联互通的云计算中心布局。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直各部门
	2019年3月底前

	2
	
	加快市直各部门已建数据中心（含机房、服务器、存储等）向市级“政务云”平台整合迁移，实现资源共享。不再新建县级政务数据中心。各级各部门原则上不再单独购买服务器、存储等硬件设备，统一依托市级“政务云”平台提供支撑。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直各部门
	2020年12月底前

	3
	
	启动建设总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1000个机柜的中国－东盟（钦州）华为云计算及大数据中心项目。
	牵头单位：市开投集团公司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住建委
	持续推进

	4
	加快推进业务专网迁移
	市直各部门完成政务信息系统自查工作，制定非密业务专网整合迁移方案。
	市直各部门按职责分工牵头负责
	2019年6月底前

	5
	加快推进业务专网迁移
	各县区完成政务信息系统自查工作，制定非密业务专网整合迁移方案。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按职责分工牵头负责
	2019年6月底前

	6
	
	各级各部门面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类的政务信息系统80%迁移部署到钦州政务云。
	市直各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按职责分工牵头负责
	2019年12月底前

	
	
	各级各部门面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类的政务信息系统100%迁移部署到钦州政务云。
	
	2020年12月底前

	7
	扩大电子政务外网覆盖范围
	建设完善市、县两级电子政务外网，实现自治区、市、县区、镇（街道）四级电子政务外网全覆盖，统一互联网出口。
	市发改委，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按职责分工牵头负责
	2019年3月底前

	8
	
	完成全市各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接入电子政务外网。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直各部门
	2019年3月底前

	9
	
	市直正常生产经营的国有企业接入电子政务外网。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国资委，市直各国有企业
	2020年6月底前

	10
	扩大电子政务外网覆盖范围
	县区直属正常生产经营的国有企业接入电子政务外网。
	牵头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
	2020年12月底前

	11
	持续强化政务信息资源管理
	更新和下发市级年度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牵头单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直各部门
	每年10月底前

	12
	
	更新和下发县级年度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牵头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
	每年11月底前

	13
	
	对全市各级各部门通过自治区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发布的共享政务信息资源进行考核并通报。
	牵头单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直各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每年12月底前

	14
	建设和完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依托自治区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和完善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与国家、自治区、各设区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多源异构数据共享交换，进一步提升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服务能力。
	牵头单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直各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9年3月底前

	15
	推进信息系统自查清理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要求，完成“僵尸”信息系统清理工作，对被确定为“僵尸”系统的须及时关停，财政部门不再安排运维经费。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直各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9年6月底前

	16
	
	对全市政府系统政务信息资源进行归类汇总。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直各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9年12月底前

	17
	实现全市各级政务信息系统互通
	市直各部门完成自有的政务信息系统统一接入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工作，并编制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场景应用规范，推动政务信息系统依托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共享协同应用。
	市直各部门按职责分工牵头负责
	2019年12月底前

	18
	实现全市各级政务信息系统互通
	各县区完成自有的政务信息系统统一接入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工作。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按职责分工牵头负责
	2019年12月底前

	
	
	未建设有政务信息系统的单位，按照本级年度政务信息资源目录要求，将产生的政务信息以电子表格的形式统一归集到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交换共享。
	市直各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按职责分工牵头负责
	每年12月底前

	19
	建设政务数据共享网站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总体框架的要求，建成全市统一的政务数据共享网站，实现全市数据共享交换“统一入口、统一出口”，并与国家和自治区政务信息共享网站实现互联互通。
	牵头单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行政审批局
	2019年12月底前

	20
	建设全市信息资源库
	完成“六证合一”、健康保障、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价格监管、信用体系、城乡建设、生态环保等主题目录编制，形成重点领域主题信息资源库。
	市发改委、市人社局、市环保局、市住建委、市卫计委、市安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工商局、市物价局按职责分工牵头负责
	2019年8月底前

	21
	建设全市信息资源库
	建设并完善人口、法人单位、空间地理、宏观经济、公共信用、电子证照等重点基础信息资源库，实现政务基础数据资源的统筹管理、集中共享。
	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卫计委、市统计局、市工商局按职责分工牵头负责
	2019年12月底前

	22
	建设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依托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建成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覆盖全市、部门协同、“一网通办”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和便民惠民的公共服务能力。
	牵头单位：市行政审批局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
	2019年12月底前

	
	
	全面推行便民服务公众号和移动端APP，实现服务事项“应上尽上、全程在线”、“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
	牵头单位：市行政审批局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
	2020年12月底前

	23
	推动公共数据全面开放
	依托自治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研究制定符合我市实际的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实施办法，保障钦州市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工作有序开展。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行政审批局
	2019年6月底前

	24
	
	制定政务数据常态化开放的工作管理办法。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行政审批局
	2019年8月底前

	25
	推动公共数据全面开放
	完成交通地理、经济统计、医疗教育、资源环境、政务服务等数据向社会开放。支持企业开展基于政务数据的第三方数据分析挖掘服务、技术外包服务。鼓励、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开发、创新公益性和增值性的应用服务，发展数字农业、智能制造、数字旅游、数字健康、数字教育、数字能源等产业，培育数字化服务市场，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化和产业化。
	市直各部门按职责分工牵头负责
	持续推进

	26
	建设数据融合示范项目
	统筹推进政务数据、行业数据、企事业单位数据、社会数据等连通共享，鼓励各类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的社会数据资源，按照统一规范的技术标准集聚到市云计算中心，到2020年底形成50个企业上云典型应用案例。支持和鼓励企业在军民融合、传统产业、医疗卫生、旅游、文化教育、商贸物流等行业，建设一批引领性示范性的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应用项目，推进“条数据”与“块数据”的综合利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直各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持续推进

	27
	开展政务数据可视化协同调度应用示范
	依托“广西政务数据一张图”可视化示范应用平台，整合全市各级各部门政务数据资源，通过对不同专题、不同领域业务数据的分析和展示，为辅助决策、行政办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提供数据支撑。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直各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20年12月底前

	28
	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政务服务信息系统接入市电子政务外网，依托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和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政务服务门户、政务服务管理、业务办理”的“三统一”。按照国家和自治区部署，开展群众办事百项堵点疏解行动，建立网上审批负面清单制度和“红黑榜”机制，压实全市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切实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问题。
	牵头单位：市行政审批局
配合单位：市直各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持续推进






